
源政办发〔2017〕47号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涉及机构职责及
人员编制划转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沂源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案的批复》（淄编〔2017〕51号）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对沂源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进行调整的批复》（淄编办〔2017〕133号）、《关于同意对沂源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执法队伍设置进行调整的批复》（淄编办〔2017〕178号）等文件要求，为全面落实我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任务，经县政府同意，按照“编随事走、人编同调”的原则，综合相关部门（单位）承担的执法事项数量、执法案件量等因素，对全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涉及的机构职责及人员编制划转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纳入全县综合行政执法范围的机构编制调整事项

    （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更名为沂源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城市管理领域、市容环境卫生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建制划转原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同时，撤销原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下设的6个执法中队。

    （二）将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县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中心、县市政工程管理处、县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管理办公室、县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县公用事业管理处、县建筑工程管理处、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人员编制中划转人员编制5名。

   （三）将房产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房产管理局人员编制2名。同时，撤销县房产管理局房产监察科加挂的房产行政执法监察队牌子。
（四）将城市规划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规划局人员编制1名。

（五）将节能减排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经济和信息化局所属县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挂县节能执法大队牌子）人员编制1名。同时，撤销县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加挂的县节能执法大队牌子。

（六）将人防工程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政府办公室所属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人员编制1名。

（七）将粮食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粮食局人员编制2名。同时，撤销县粮食局粮食稽查大队。

（八）将商务流通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商务局所属县商务综合执法大队（挂县12312商务举报投诉中心牌子）人员编制6名。同时，撤销县商务综合执法大队，为县商务局12312商务举报投诉相关职责预留事业编制4名。
（九）将农业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建制划转县农业局所属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从县农业局所属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县植物保护站）、县农村能源发展办公室人员编制中划转人员编制2名。同时，撤销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十）将水务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建制划转县水务局所属县水政监察大队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水务局所属县河道管理处人员编制3名。同时，撤销县水政监察大队。

（十一）将水土保持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水土保持局人员编制2名。同时，撤销县水土保持局内设机构水土保持监察大队。

（十二）将畜牧兽医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畜牧兽医局及所属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县生猪屠宰管理办公室人员编制共7名。

（十三）将农机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划转县农业机械管理局人员编制7名。

（十四）将林业管理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纳入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从县林业局所属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挂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牌子）、县林木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站人员编制中划转人员编制1名。

二、部门领域内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机构编制调整事项

（一）沂源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保留沂源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导的副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核定事业编制12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其中划转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县机关事业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人员编制共4名。

（二）沂源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保留沂源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为县国土资源局领导的正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合县国土资源局有关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核定事业编制15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

（三）沂源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保留沂源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为县交通运输局领导的副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合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核定事业编制18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其中划转县交通运输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人员编制6名。

（四）沂源县文化旅游监察大队

将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挂县文化苑管理办公室牌子）更名为县文化旅游监察大队，为县文化出版局领导的正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合县文物管理所（挂沂源县博物馆牌子）、县广播电视局、县科学技术局、县旅游发展局有关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县文化旅游监察大队。县文化旅游监察大队核定事业编制13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下设文化市场执法中队和旅游执法中队；其中划转县旅游发展局人员编制1名、县广播电视局人员编制1名、县科学技术局所属县知识产权局或县地震局人员编制1名。不再保留县文物管理所（挂沂源县博物馆牌子）内设机构文物执法队。

（五）沂源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大队

将沂源县卫生监督所更名为沂源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大队，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领导的正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建制划转县计划生育执法大队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大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大队核定事业编制41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3名。同时，不再保留沂源县计划生育执法大队。

（六）沂源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保留沂源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领导的正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合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核定事业编制11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其中划转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人员编制1名。

（七）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稽查大队

将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挂县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牌子）更名为县市场监督管理稽查大队，调整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的正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整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行政执法职责，划入县市场监督管理稽查大队，整建制划转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队至县市场监督管理稽查大队。县市场监督管理稽查大队核定事业编制23名（其中从原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划转人员编制10名），可配备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下设市场监督管理稽查中队和食品药品稽查中队。因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职责，原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剩余10名人员编制分配给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不再保留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队。

三、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编制调整事项

在镇（街道）承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的机构加挂“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牌子，增加综合行政执法统筹协调相关职责，名称统一为“XX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原机构规格、人员编制、领导职数不变。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1月25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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